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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险待遇领取资格认证业务
申报材料清单

一、申报表
1.《单位离退休人员养老保险待遇领取资格认证表》（附后）

注意事项：
1.该业务仅针对为本单位具有养老保险待遇领取资格的退休人员进行认证。
2.认证过程中，若发现以下情形，不得办理资格认证，应根据情形，申报相应的业务。1）离退休人员失踪或正在服刑等停发待遇情形的（含疑似人员），应及时申报养老保险待遇暂停业务。2）离退休人员死亡的，不得办理资格认证，而应及时申报个人账户一次性待遇申领业务。3）对于存在停发待遇的情形（如行政拘留、羁押、判刑等情形）需要恢复待遇发放的，请认真核实其处理期是否已满。若处理期已满，应到待遇领取地社保经办机构窗口办理待遇恢复业务。
3.采取递延认证模式，两次认证时间不得超过1年（即365天），超期未认证的，将被自动暂停待遇发放。


   上述纸质材料需盖单位公章。

















单位离退休人员养老保险待遇领取资格认证表

填报单位：（公章）                      本次认证通过人数：    人
	序号
	姓 名
	公民身份号码
	认证通过日期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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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经办人：                                    填报时间：

